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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及註冊繳費須知    115.01.02 

 壹、選課流程：一﹑選課準備、  二﹑預先帶入處理、  三﹑初選一階、 

     四﹑初選二階、 五﹑第一二週加退選、 六﹑第三週選課確認、 七﹑停修 

 貳、通識和體育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叁、其他選課注意事項 

 肆、註冊及繳費須知       伍、學士班延長修業年限學生繳費原則 

選課專區：內含相關說明/系統/選課辦法、校際選課、常用表單(含各項申請書)  

壹、 選課流程 
 選課準備（預選）【1/2～1/18】 

(一)閱讀下列資料來準備選課：路徑「myNTU」→「臺大課程網」或｢新版課程網」 

◎各系所必修課程規定：「各系所必修課程查詢」 

◎相關選課注意事項： 

◆「系所」課程之選課注意事項：學系（含雙主修之加修學系） 

◆共同課程「大學國文」、「外文」之選課注意事項； 

◆分班編組課程「化學」、「微積分」之選課注意事項； 

◆「體育」、「進階英語」之選課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臺大課程地圖」或「通識課程地圖查詢」 

新版課程網 

https://www.aca.ntu.edu.tw/w/aca/UAADForms_21102811111810357
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https://course.ntu.edu.tw/search/quick
http://140.112.161.31/NTUVoxCourse/index.php/uquery/index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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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預選清單 

STEP1：閱讀(二)相關資料以備選課 

STEP2：進入「臺大課程網」（以下簡稱 NOL）或｢新版課程網」，查詢 114-2 學期

課程資料，點選該課程最右側的「加入」，建立預計要選的課程清單。 

STEP3：1 月 19 日(一)初選開放，進入 myNTU→「網路選課 1」或「網路選課 2」

→匯入預選課程→填寫志願序。 

 

 

 選課採「線上作業」： 

◎請留意選課各階段開始及結束的時間，截止日後不再進行任何加退選事宜，初選和

加退選一律經由「網路選課系統」進行。 

◎選課帳號及密碼：與在計資中心使用之帳號及密碼相同。 

◎重要提醒： 

◆ 查看初選、加退選及停修之選課結果，請至「選課結果查詢」確認，務必以此公告為準。 

◆ 教師可於 NTU COOL 新增學生資料，讓其以「旁聽生」角色參與課程，非正式

加選上，期末亦無法給予成績，請同學務必至「網路選課系統」自行加退選。 

◆ 若某課程老師未申請使用 NTU COOL，則「課程網」不會出現其連結，同學也無

法在 COOL 上看到該課程資訊，請多留意。 

◆ 請留意課程網中，各課程初選和加退選之「選課限制條件」及「備註」。 

◆ 選課結果確認：開學第三週週三，請務必再進入「選課結果查詢」確認，未確認

者，倘日後才發現選課錯誤，不再受理學生請求必要性之補救，請自行負責。 

◆ 學生修課/分發學分上下限，請參閱「114-2 修課學分數上下限規定」 

 預先帶入處理 

 必帶處理： 

1. NOL 之「必/選修」欄位註明「必帶」之課程，係指各學系規定該系該年級學士

NOL 

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https://course.ntu.edu.tw/search/quick
https://my.ntu.edu.tw/
https://if192.aca.ntu.edu.tw/index.php
https://if177.aca.ntu.edu.tw/index.php
https://if192.aca.ntu.edu.tw/index.php
https://if177.aca.ntu.edu.tw/qcaureg/stulogin.asp
https://if177.aca.ntu.edu.tw/qcaureg/stulogin.asp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cred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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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學生必修，且指定限修習該課號、班次者。 

2. 必帶課程會由教務處於初選前，直接帶入學生之選課紀錄。若無特殊情況，建議

勿退選。若其課程已修習及格或已核定抵免，則需自行退選。 

3. 僅學士班 B 學號正常修業年限內之學生有必帶處理，其餘交換生、訪問生、雙聯

學位生、研究生及學士班延長修業年限學生皆無必帶處理。 

 上帶下處理： 

學生於第一學期修習之全年課程(如日文上+日文下)、英文領域及進階英語課程，會

依據其課號+班次，自動帶入第二學期選課紀錄中，擬不修習者須自行退選。 

（新生或轉學生僅抵免全學年課程之上學期，而未抵免下學期課程者，若下學期課程於 NOL「必/

選修」欄位非註明「必帶」，仍請同學自行加選） 

 若前一學期仍有部分成績尚未到齊，會暫將以”及格”來處理「預先帶入作業」。 

※至初選第二階段結束後，先修科目成績仍未到者，將視其成績為 X 等第，不符先修條件予以擋修。

同學可填具「解除擋修申請書」，於開學前送至教務單位，則該課程就不會被註銷。 

 初選 第一階段 【1/19（一）～1/21（三），每日 9:00～次日凌晨 3:00】 

★ 初選採登記後分發，加選方式有二種： 

(一)匯入預選課程：於「臺大課程網」加入課程後，至選課系統內點選「匯入預選課程」，

逐筆填入志願序後進行加選。 

(二)登記選課：輸入課程網之「流水號」、「課號+班次」或「課程識別碼+班次」進行選課。 

 

 

 

 

 本階段分發結果，請於 1/23（五）下午 3 時，至「選課結果查詢」查閱。 

    ✔️ 查詢系統中之「操作紀錄」是學生凡走過必留下的痕跡，應查閱。 

 以下情況無法線上登記： 

 「臺大課程網」選課限制條件設定為「初選不開放」之課程，則不接受登記。 

 已預先帶入之課程，不接受重複登記，但退選後可重新登記，並依規則進行分發。 

※ 退選後又登記回原班者，不保證能分發成功，請謹慎考慮!!! 

 課程分發順序及規則之課程： 

大學國文→外(英)文領域（可登記至多 20 個志願）→微積分（應登記至少 2 個志願）→

前述課程以外之其他科目（可登記至多 99 個志願）。 

登記時請自行設定「衝堂或相同課程志願序」，當分發到衝堂或課號相同班次不同之課程時，

依該志願序分發。 

登記≠選上，應適

時查看選課結果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解除擋修申請書.pdf
https://if177.aca.ntu.edu.tw/qcaureg/stu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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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分發規則，請參閱學生選課辦法及初選第一階段 FAQ。 

✽ 初選階段分發規則之身分別，係以「臺大課程網」授課對象欄位註記之系所為判斷基準。 

✽ 身分的優先：本系所或雙主修＞輔系＞身心障礙。 

✽ 以英語授課之課程：本系所或雙主修＞輔系＞國際學生＞身心障礙。 

下列情況請注意： 

1. 預先帶入之課程若互相衝堂，須自行退選其中一科（或更多），以免選課結束後均被擋修刪除。 

2. 若發現課程網註記「必帶」卻未被帶入選課系統，因是特殊因素，請務必自行登記選課。 

3. 相同課號課程，每學期僅得修習一門，但列入「同一學期可修習不止一班課程」者，不

在此限。 

4. 曾經已修讀及格課號相同之科目，請勿登記（不同學期可重複修習課程除外）。 

5. 不符「臺大課程網」課程相關限制條件者，請勿登記。  

  ★上述第 4、5 點，初選第二階段結束時，會依規定作擋修處理。 

6. 初選階段對授課對象學系學生之保障較多，請務必把握。 

7. 選課系統之「選課人數查詢」，可即時查到課程之已選上人數、餘額等資料。 

 初選 第二階段 【1/26（一）～1/27（二），每日 9:00～次日凌晨 3:00】 

 調高學分上限於初選第二階段辦理。若發現未調高，請洽所屬教務單位。 

 就尚有餘額之科目班次加選，仍採先登記後分發，不得登記與已選上課程課號

相同或衝堂之科目。 

 本階段分發結果，請於 1/29 (四）下午 3 時，至「選課結果查詢」查閱。 

 依學生選課辦法，初選第二階段分發作業結束後，進行下列擋修處理： 

1. 未符合課程之先修規定(若成績於開學前送達，將自動解除擋修)。 

2. 先修科目成績未到者，視同先修科目成績為 X 等第，不符條件則予以擋修。 

3. 重複修習已修讀及格課號相同之科目（事先報備課程除外），初選一律擋修，開學後始得加選。 

4. 僅修習化學系實驗課程但未曾修習該課之正課者。 

5. 不具教育學程修讀資格者修習「限教育學程」之四類課程。 

6. 外文系核定大一英文免修者，刪除其已選上之英文領域課程。 

★遭擋修之課程，將於開學前刪除，惟因第 1、2 點規定遭擋修者，可填具「解除擋

修申請書」，經授課教師和開課單位主管簽章同意，於表定期限 2/11(三)中午 12:00

前送至所屬教務單位申辦。 

 超修學分申請，於初選第二階段起辦理。 

1. 學生有下列特殊情況者，得填妥「超修學分申請書」經導師、系主任、教務處核

准，始可上網加選（含登記分發）至核准之修課總學分數： 

(1) 轉學生應補修之學分頗多，且其前一學期在他校GPA達 3.38（或百分制平均成績達 80分）。 

(2) 轉系生應補修之學分頗多，其前一學期 GPA達 2.92。 

(3) 奥林匹亞資優生，須加修對科學競賽有幫助之特定課程。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Rules/選課辦法.pdf
https://if192.aca.ntu.edu.tw/rtcourse/firstfaq.asp
https://www.aca.ntu.edu.tw/w/aca/UAADForms_21102811111810357
https://www.aca.ntu.edu.tw/w/aca/UAADForms_21102811111810357
https://if177.aca.ntu.edu.tw/regquery/default.aspx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credit.pdf
https://www.aca.ntu.edu.tw/w/aca/index
https://if177.aca.ntu.edu.tw/qcaureg/stulogin.asp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解除擋修申請書.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解除擋修申請書.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超修學分申請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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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學系最高年級學生，不超修則無法如期畢業。 

(5) 欲規劃提前畢業學生，不超修則無法如期畢業（須檢附提前畢業申請書） 

(6) 其他非常特殊之個人情況，須檢附證明其有超修之必要。 

2. 若有以下狀況，原則上皆不予同意： 

(1) 所提出之理由非特殊情況，而係大多數人皆可聲稱者。 

(2) 本學期擬選課程中有以下情況：並非畢業所需，且會佔據他人名額。 

(3) 曾有一學期成績達 1/2（特種生 2/3）不及格紀錄，且其前二學期成績並未明顯穩定進步者。  

 網路加退選【2/23（一）～3/9（一）】 

加退選時程：請留意截止時間，逾時不予受理 

    三校選課名單交換期程：1/29(四) 15:30、2/24(二)15:30、2/26(四)15:30、3/3(二) 15:30、 

         3/5(四) 15:30、3/10(二)12:00、3/17(二)12:00 

 開學後網路加選之方式，分為下列三類，並事先公布於NOL： 

 

 

 
 

NOL 

新版 

課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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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不設定修課人數上限，可直接上網加選，但加選人數達 400人後不再接受加選。 

第 2 類：學生依教師發給之授權碼上網加選，網路加選即時完成。 

第 3 類：教師設定修課人數上限，開學第一週，採登記後分發；開學第二週起，學生依教

師發給之授權碼加選。 

★未符先修規定者，無法加選第 1 類課程及第 1 週無法登記第 3 類課程，欲加選者，請填寫「解

除擋修申請書」。  

★臺師大及臺科大之課程，可採上網登記或向教師索取「加選授權碼」，再至本校「選課系統」，

點選「加選外校」直接輸入號碼加選，但需待三校交換學生選課名單後，隔 1-2 日後才能進入

他校的 Moodle 平台。 

開學第一週 

★分發處理期間，網路選課系統並不開放，請確實依照開放時間加選、退選、登記。(若未及時

依作業時間登出，則相關操作動作將無法被記錄下來。) 

★登記第 3 類課程，與已選上課程衝堂或課號相同班次不同，當分發上新課程時，原已選上課程

將自動刪除 (請謹慎登記課程!!!)。 

★學生使用選課系統，務必按確定，系統即會保存每次進出加、退、登記之逐筆資料，點選「log」

即可查閱該紀錄，選課完畢時，也務必按登出。 

開學第二週 

欲更換班次者，須於加選截止前，親繳學生報告書(經授課教師和本系所主任同意)至所屬

教務單位處理。 

有關「加選授權碼」（以下簡稱「授權碼」）： 

★學生未經教師授權而加選者，其得以通知教務單位註銷該選課紀錄。 

★每一授權碼僅限同一人使用。【註：於網路加選結束前，若不小心退掉可再加回】 

逾期不得再辦理退選，僅得依「學生停修課程辦法」之規定申請停修。 

學生如因不可抗力事件或不可歸責事由，無法如期辦理退選，得填寫「學生報告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經授課教師及就讀系所主任簽註意見後，於 3/13 週五前送交所屬教務單位，

經查證屬實簽核同意後，才得辦理退選。 

不符學分下限者，須填具「減修學分申請書」，經導師及系主任核可，於開學二週內送交所屬

教務單位，否則依學則第 42、48條規定應令休、退學。 

★最高年級學生，上、下學期各修習不足 9學分即符合畢業資格者，僅須經系主任簽章核可。 

 選課確認【3/11（三）上午 10:00～3/13（五）下午 5：00】 

請至myNTU→「選課結果查詢」，進行選課確認。 

點選「確認」，系統將自動 E-mail 選課結果清單至學生之學號@ntu.edu.tw 信箱。 

二種情況，得於 3/13週五前填具「學生報告書」，向授課教師、就讀系所及教務單位請求

補加選：1.應屆畢業生尚缺修科目、學分。  2.本學期未修習一門科目。 

選課確認階段，學生若發現多選課程，不得退選，僅得申請停修。 

未於本階段上網確認選課結果者，概以教務處選課系統之電腦紀錄為其選課結果，倘學生

於日後始發現選課錯誤，不再受理其請求補救。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解除擋修申請書.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解除擋修申請書.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學生報告書.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Rules/停修辦法.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學生報告書.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減修學分申請書.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Rules/學則.pdf
https://if177.aca.ntu.edu.tw/qcaureg/stulogin.asp
mailto:學號@ntu.edu.tw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學生報告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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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修【3/11（三）～5/29（五），每日 8:00～17:00】逾時不予受理 

若有課程無法繼續修習者可辦理停修，每學期以一科為原則，請進入myNTU→「停

修課程網路申請系統」列印申請書，經授課教師核章後繳交。 

繳交方式（擇一）： 

（1）將核章完成申請表紙本送至所屬教務單位辦理。 

（2）將申請表、任課教師同意文件，合併成一個 PDF 檔上傳至停修系統。 

密集課程之申請期限，依「開課單位」規定，如未規定則亦已 5/29 為截止日。 

若須停修第二科以上，則須填具「學生報告書」，經授課教師和就讀學系、所或學位

學程主管核准，送交教務處所屬教務單位辦理。 

停修課程仍會登記於歷年成績表，成績欄註明「停修」，其學分數不計入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 

應繳交學(分)費之課程停修後，已繳者不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 

申請停修核准後，學生每學期至少仍應修習一門科目（含論文）。 

【請注意：延畢生修習 9學分（含）以下者應繳交學分費，10學分（含）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依據

「學生停修課程辦法」第六條規定，停修課程亦應繳交學分費，前述「修習學分數」包含停修課程學分。】 

★校際選課★：  

◎共通規定事項： 

 碩、博士班學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總數以不超過肄業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最低應修畢業

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但初選第二階段起，具有跨校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身分，或

特殊情形經所屬學系、學位學程主管及教務處核定者，不在此限。 

 學生經本校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者，不得以其他大學學生身分跨校修讀本校課程。 

 加選 臺灣大學系統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課程： 

★申請時間：於初選與加退選期間進行，同本校選課時程。 

 選課方式說明： 

請至本校「網路選課系統」選課，同名課程不得加選，但有跨校輔系、雙主修、

學分學程身分者，不在此限。 

◎初選階段：至 NOL 查看「臺大系統校際課程」，其選課方式與加退選本校課程完全相同。 

◎加退選階段：三校課程雖為第 3 類加選方式，也可親向授課教師索取授權碼(為外加名

額)，再至選課系統之「加選外校」頁籤輸入加選。 

 其他注意事項： 

a. 修讀系統學校課程，依本校規定繳交本校學（分）費，免繳他校學分費。 

b. 選修系統學校通識課程得認列為通識學分（依 NOL 之備註欄決定是否認列）；體育課

程一律認列為選修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課程一律不計入畢業學分，其餘

所選課程是否計入畢業學分，請務必於選課前洽詢所屬系所及學位學程。 

https://eportfolio.ntu.edu.tw/withhold/Index
https://eportfolio.ntu.edu.tw/withhold/Index
https://ntuinfo.ntu.edu.tw/pdf/01_fee_total1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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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NTUE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NTUA 課程： 

★申請時間：115 年 3 月 6 日(週五)下午 5 點前完成申請、交件。 

A. 選修通識課程者，請見本校共同教育中心網頁說明，並下載專用表申請、交件。 

B. 選修通識以外課程者，請至 myNTU→「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另依臺藝大規定，學生

須至該校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詳參流程及操作說明。 

C. 繳費規定：免繳他校學分費，但北教大教育學程課程仍須依師培中心規定繳費。 

D. 本校與他校之上課時間與節次有所差異，請確認上課時間，避免衝堂選課。 

a.與北教大—上課時間對照表    b. 與臺藝大—上課時間對照表 

 加選 其他學校課程： 

★申請時間：115 年 3 月 6 日(週五)下午 5 點前完成申請、交件。 

A. 僅限加選已與本校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校系／所課程（詳參「學士班校際選

課簽約校系一覽表」、「研究生校際選課訂約校系一覽表」）。 

B. 未訂有合作協議之校際選課無效，且加選課程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課程為限。 

C. 加選路徑：請至 myNTU→課程學習→「本校生校際選課系統」。 

D. 修讀其他學校課程需另繳交學分費給簽約學校。 

貳、 通識及體育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通識：◎ 通識教育為必修科目，未修滿規定學分者，不能畢業。 

       ◎ 轉學生、降級轉系學生，應依轉入年級學生之入學學年度為標準。 

       ◎ 入學之當年度第一學期即辦理休學者，應依其復學學年度為標準。 

    ◎通識課程選課指引：https://cge.ntu.edu.tw/cl_n_198660.html 

http://cge.ntu.edu.tw/?p=3177
https://if177.aca.ntu.edu.tw/SelCou_Oschool/login.asp
https://aca.ntua.edu.tw/uploads/files/LU/外校生校際選課操作說明(1).pdf
http://cge.ntu.edu.tw/001/Upload/1022/relfile/0/61948/f0bca6d4-8969-40b1-9b52-73910906fa5b.pdf
http://cge.ntu.edu.tw/001/Upload/1022/relfile/0/63185/6502bd33-9d2c-4372-bec6-d9c2bd0f47f0.pdf
https://www.aca.ntu.edu.tw/w/aca/UAADForms_21102811111810357
https://www.aca.ntu.edu.tw/w/aca/UAADForms_21102811111810357
https://www.aca.ntu.edu.tw/w/aca/UAADForms_21102811111810357
https://if177.aca.ntu.edu.tw/SelCou_Oschool/login.asp
https://cge.ntu.edu.tw/cl_n_198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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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該通識課程或「溝通表達與職涯發展課程」為該學生畢業學系之必修課程，或為其畢業學

系所開授之課程，不得採計為通識學分，只能當一般選修，若學生畢業之學系有其他規定，

則務必從其規定。 

二、本地生修習大學國文與通識修習方案有二： 

(一)  6 學分大學國文+12 學分通識 (2 個指定領域)； 

(二)  3 學分大學國文+15 學分通識 (3 個指定領域)。 

三、經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核准並公布之專業基礎科目(請自行查閱)，可採計為通識學分。 

※體育：■ 學生體育課程修課辦法      

◎重要事項摘要： 

1.若大一上退選「健康體適能」，也不能選修｢專項運動學群課程」。 

2.每學期以修習二門課程為限，初選階段限分發上最多一門體育，如需加選第二門，開學後

以取得授權碼方式加選。 

參、 其他選課注意事項 

一、 逾期未繳費註冊，或已申請延緩註冊但未於核准之延緩期限內繳費者，應令退學，當學

期之選課無效，3 月 5 日(週四)將已選上課程應予註銷。 

二、 博士班課程是否開放碩士班研究生或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是否開放學士班學生

修習，由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主管決定，並公布於臺大課程網。 

三、 承上，較高學制課程未開放較低學制學生修習者，不得登記。但下載「解除擋修申請書」

經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主管簽章同意，並於開學二週內送交教務單位者，不在此限。 

四、 未通過教育學程甄選，不具教育學程修讀資格者，不得修習下列四類教育學程課程（識

別碼前三碼為 P01 者）：1.教材教法 2.教學實習 3.教育實習 4.服務學習 

【部分教育學程課程可開放給不具教育學程修讀資格之學生選修，名額每門課限 7 名。

課程識別碼「P01 U6XXX」不屬於教育學分，不用付教育學分費，等於是一般系所開放

給外系選修的課程。】 

五、 學士班共同必修科目外文領域之全年課程(如日文上+日文下)，必須有一科全年修習及格，

始認定為修畢該領域應修學分數。 

六、 學士班新生核准免修大一英文者，等同免修共同必修之外文領域課程，給予學分並計入

畢業學分數內。 

七、 全民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選課注意事項，網址如下： 

https://ssc.ntu.edu.tw/nationaldefenseeducation1/Courseinformation#anchorPageTitle 

八、 進階英語課程： 

(一)  「進階英語(一)(二)」為學士班學生之共同必修課程，可選課、至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外

教中心)辦理免修、參加外教中心辦理之免修自訂測驗。 

(二)  已申請免修「大一英文」核准者，亦等同核准「進階英語」免修，無須另行申請。 

(三)  外教中心不會開設「進階英語」暑期班課程。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83/25300/962032f9-5b7e-4bc0-a03b-42cf098e2911.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UAADForms/114-2解除擋修申請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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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階英語課程參考網址：https://fltc.fltc.ntu.edu.tw/web/course/course.jsp?lang=tw 。 

九、 來校交換、訪問學生選課不受先修科目條件限制，且得不受學分下限規定約束。但開課

系所或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例如： 

(一)  來校交換生每學期至少修習 2 門課或 4 學分。 

(二)  管院英語授課必修課程(GMBA 除外)，初選時不開放交換生及訪問生選課。初選結束如有

餘額，於加退選期間開放全校學生加選。 

(三)  GMBA 必修課程不對外開放。 

(四)  部分 GMBA 選修課程初選不開放交換生及訪問生選課，需於加退選時取得教師授權碼始

可加選。請見臺大課程網各課程說明。 

十、 無論借用或共用他人電腦，或將電腦借予他人使用，myNTU 請務必登出，並將前一使

用者用過的所有瀏覽器完全關閉，以免所增刪之資料其實係前一人之資料。 

十一、 選課期間遇有任何特殊狀況須緊急公告時，教務處會公告於本校 myNTU→「消息公告」

→「校園公佈欄」。 

肆、 註冊及繳費須知 

一、 不寄發繳費單，請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https://mis.cc.ntu.edu.tw/reg/）。 

二、 所有舊生應於 115 年 2 月 2 日（一）至 2 月 20 日（五）完成繳費。舊生繳交應繳費用

即視同完成註冊（已符合畢業資格及已達退學標準者除外）；新生及轉學生請依簡章規

定時間完成繳費及辦理現場註冊。 

三、 因故無法如期繳費者，得申請延緩註冊之截止期限為 115 年 2 月 26 日（四）。申請路

徑：myNTU→「學生專區」→「課務資訊」→「延緩註冊及復學申請」 

     （未繳交學雜費者，將依學則第 48 條應令退學） 

四、 逾期未繳費者，開學第一週內，可持繳費單至郵局或 ATM 繳費（其他繳費方式停用）。 

五、 查詢繳費時間、繳費標準、繳費原則及注意事項、列印繳費證明，請至 myNTU→「學

生專區」→「個人資訊」→「學雜(分)費專區」。 

六、 辦理學雜費減免及申請就學貸款：請至myNTU→學生專區→助學資訊→減免學雜費申請」、

「就學貸款申請查閱相關規定，並於規定期限內向承辦單位（校總區同學請洽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醫學院、公衛學院學生請洽醫學院學務分處）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七、 下列課程，於加退選後計費並於第二階段開始收費(依本校行事曆時程)： 

聽講實習「語言實習費」、教育學程「教育學分費」、生物技術學程實驗課「生物學程費」。 

伍、 學士班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延畢生)繳費原則，分兩階段繳費 

【第一階段】繳費期限：115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20 日。 

1. 於開學前繳交 雜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未繳費視同未註冊。 

2. 延畢生因申請就學貸款擬提前繳交第二階段費用者，請於辦理貸款前先至註冊組申請更

改繳費單金額，隔日重新下載繳費單再依貸款流程（請參閱學務處生輔組網頁就學貸款

申請）辦理貸款。 

https://fltc.fltc.ntu.edu.tw/web/course/course.jsp?lang=tw
https://mis.cc.ntu.edu.tw/reg/
https://my.ntu.edu.tw/schooling/
https://my.ntu.edu.tw/discount/
https://my.ntu.edu.tw/loan/
https://my.ntu.edu.tw/loan/
https://my.ntu.edu.tw/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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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畢生出國交換、修讀雙聯學位者，於第一階段繳交全額學雜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電腦及

網路通訊使用費，第二階段不再收費。 

4. 延畢生出國訪問者，於第一階段繳交規定數額之學雜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第二階段不再收費。 

【第二階段】繳費期限：115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0 日。 

1. 於加退選結束後，依修習學分數（不含教育學分，但含停修課程學分）決定應繳學分費或

全額學費。 

 9 學分以下：按該生所屬院別學分費標準收取學分費。 

10 學分以上：按該生所屬院別學雜費標準收取全額學費。 

2. 教育學程學生之教育學程學分另行計費，請參考網址：https://www.education.ntu.edu.tw/ 

3. 生物技術學程另收「生物學程費」     4.聽講實習另收「語言實習費」 

★相關選課或課業諮詢★ 

◎就讀系所辦公室之負責排課或審核畢業資格之人員。 

◎學士班導師：可向就讀學系查詢，或於 myNTU→「學生專區」→「個人資訊」→「導生

綜合資料」，再點選「導師資訊」，即可查到導師之聯絡方式。 

◎研究生之指導教授。 

◎負責選課業務之各教務單位（詳下表）： 

辦理單位及聯繫資訊 學 生 身 分 

註冊組 

(02) 3366-2388轉 

211～222、224、225 

registry@ntu.edu.tw 

處理「學士班」業務： 

1. 文、理、社科、工、生農、管理、電資、法律、生科院和國際學院 

2. 醫學院：護理系一年級及其他學系一、二年級。 

3. 公衛學院：一年級。 

研究生教務組 

(02) 3366-2388轉 402、

403、408～412、415、

416、418、419 

graduate@ntu.edu.tw 

處理「碩、博士班」業務： 

文、理、社科、工、生農、管理、電資、法律、生科院、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國際政經學院、國際學院 

醫學院教務分處 

(02) 2312-3456轉

288024、288025、288027 

macd@ntu.edu.tw 

醫學院：護理系二年級以上及其他系三年級以上學士班學生、學士後護理

學系學生；碩博士班研究生。 

1. 公衛學院：二年級以上學士班學生；碩博士班研究生。 

 

https://www.education.ntu.edu.tw/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taff?articleId=21061114431372465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taff?articleId=21061114421670960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taff?articleId=21061114435938018

